
新邵县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新政复决〔2024〕115号

申请人黎xx，男，汉族，20xx年x月x日出生，住址湖北省x市x号x栋x室。

被申请人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唐如龙，该局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履行投诉告知义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府于2024年10月21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经审查，本府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于2024年10月22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申请人补正相关证据材料。本府于2024年10月30日收到申请人的补正材料。经审查，本府于2024年11月5日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黎xx申称，申请人于2024年9月23日在爱饭（新邵店）消费就餐，后认为其“有机花菜、纸巾”违反相关规定情形，遂通过挂号信XA49404348042向被申请人寄递《行政履职申请书》。在“申请事项及理由”中明确请求被申请人帮助找销售商退货退款，属于投诉，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投诉的相应职责，至今被申请人仍未告知申请人投诉是否受理。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内容是否受理属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县人民政府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是否受理违法，并责令其履行告知职责。

被申请人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答辩称，2024年10月8日，答复人收到被答复人对爱饭新邵店的投诉，作出受理决定，安排执法人员与被投诉人联系，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之规定，答复人对被答复人的投诉作出终止调解决定。被答复人在行政履职申请书载明，被答复人居无定所，身份证地址无法收发信件，被答复人的送达地址是邮箱，答复人无公共邮箱，故通过电话联系被答复人,多次拨打被答复人电话未接听。2024年10月15日，答复人向被答复人的身份证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广华广王路*号*栋*室和被答复人的行政履职申请书邮件发送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横堤路,分别邮寄了对被答复人投诉作出终止调解决定的告知函。答复人通过被答复人的身份证地址邮寄的告知函因拒收退回，通过被答复人的行政履职申请书发送地址邮寄的告知函已签收。综上所述，答复人对被答复人的投诉作出受理决定，并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了被答复人；答复人对被答复人的投诉组织调解，并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了被答复人。谨请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被答复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本府查明，2024年9月23日，申请人在新邵县爱饭湾田店消费就餐，后申请人认为该饭店的“有机花菜”及餐巾纸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遂以挂号信形式（邮件号：XA49404348042）向被申请人邮寄《行政履职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履行“联系销售方退款、依法追究销售生产方责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处罚”等职责。该《行政履职申请书》载明的送达地址为“460616610@qq.com”邮箱，联系电话为16608667654，并注明“本人现居无定所，身份证地址无法收发信件”。被申请人于2024年10月5日签收该邮件。2024年10月15日，被投诉人向被申请人出具《拒绝调解书》表示不同意调解。同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酿市监终调〔2024〕34号）及《关于投诉事项的回复》，书面告知申请人对其投诉已予受理，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决定对投诉事项终止调解。申请人的送达地址是邮箱，被申请人未开通公共邮箱，2024年10月15日，被申请人按照《行政履职申请书》的寄件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横堤路”和申请人身份证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广华广王路*号*栋*室”及联系电话号码“166****7654”，分别通过邮政EMS将该《回复》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寄送给申请人。邮寄至“湖北省潜江市横堤路”的1242934476816EMS邮件于2024年10月16日由申请人签收；邮寄至“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广华广王路*号*栋*室”的1242945152916EMS邮件，该快递面单上显示“退回原因：拒收”，于2024年10月29日退回至被申请人处。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至今未告知投诉是否受理不服，遂向本府提起复议，其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上载明现住址（同送达地址）为湖北省潜江市东方小区。
以上事实，有购买小票、支付宝交易流水证明、《行政履职申请书》、XA49404348042挂号信函签收详情截图及面单复印件、《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酿市监终调〔2024〕34号）、《关于投诉事项的回复》《拒绝调解书》、新邵县爱饭湾田店《营业执照》复印件、1242934476816EMS邮件下单详情截图及物流详情截图、1242945152916EMS邮件下单详情截图、物流详情截图及快递面单复印件、行政复议申请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府认为，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对其提起的投诉未履行法定职责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于2024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在本府受理该行政复议案件之前，被申请人已于2024年10月15日对申请人的投诉作出了《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及《关于投诉事项的回复》，书面告知申请人对其投诉已予受理，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对其提起的投诉决定终止调解，并于次日通过邮政EMS分别寄送至申请人寄件地址及申请人身份证地址。邮寄至申请人寄件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横堤路”的1242934476816EMS邮件于2024年10月16日被签收。邮寄至申请人身份证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广华广王路1号147栋403室”的1242945152916EMS邮件，虽然申请人拒绝签收，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参照法释[2004]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邮件因申请人拒绝签收，导致执法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执法文书被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即被申请人已穷尽送达手段向申请人送达《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及《关于投诉事项的回复》。因此，在本府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之前，被申请人已经履行投诉处理职责。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黎xx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相关法律依据

 2024年12月31日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　

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三.《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因受送达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导致执法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执法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执法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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